扬州大学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青年教师实践技能训练与考核办法
（征求意见稿）
青年教师到基层锻炼实践技能、积累和丰富实践经验是我院的优良传统，也是加速青年教师成长、促进学院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为传承和弘扬优良传统，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彰显人才培养特色，特制定本办法。

一、按照“按需派遣，保证质量，学用一致”的原则，分批次、有计划安排青年教师到有关生产单位进行锻炼实践，努力建设一支熟悉行业动态、实践技能过硬、服务能力较强的青年教师队伍。

二、凡40周岁及以下且进校前未参加过1年以上生产实践的青年教师均需参加实践技能训练。

三、学院根据教学计划并结合学科、专业以及行业特点，把青年教师参加实践技能训练列入年度教师培训计划。
四、青年教师本人按照“有利于锻炼实践技能、有利于丰富教学内容、有利于拓展科研思路”的原则，就近就便主动联系实践锻炼单位。
五、青年教师每学期结束前根据教学、科研需要，并紧密结合接受实践锻炼单位的实际，制定出详细、切实可行的锻炼计划，经学院和接收单位审核同意后，签订三方工作目标任务书，从下学期开始付诸实施。
六、青年教师要严格遵守接收实践锻炼单位的规章制度，要虚心向单位员工学习，要抓住各种机会，锻炼提升实践和业务技能，完善知识和能力结构。
七、青年教师驻点实践锻炼原则上不少于3个月，实践锻炼期间，不承担课堂教学任务，但可承担学生实习指导工作。完成任务书既定内容并经考核合格的，即视为完成正常的月工作量。
八、实践锻炼结束后，青年教师需向学院提交书面总结以及接收单位的书面鉴定意见等材料。
九、学院成立由院领导、教研室主任、教师代表、组织纪检员等人员组成的考核小组，每年年底，考核小组依据青年教师的报告内容和单位的鉴定意见，对青年教师进行考核。考核分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考核结果作为年度考核、评先评优、晋升专业技术职务等方面的重要依据。考核不合格者，应继续参加实践锻炼，并推迟一年晋升职称。
十、学院给予参加实践锻炼的青年教师一定的经费补贴，经费支出渠道为师资培训费，补贴标准为：省内20元人民币/天·人，省外30元人民币/天·人（以实际驻点天数为准），并报销来回基本车旅费。所有费用在实践期满并考核合格后兑现。
 十一、本办法自2010年1月1日起试行。
PAGE  
1

